
第二轮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七批    2026年5月27日）

序号
受理编

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

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1
[2026]
02-50

堡镇陈彷公路5799
号内第一个仓库，
有废品回收站，回
收各类油漆桶、农
药瓶、机油桶，有
刺鼻气味。诉求：
核实查处。

堡镇 大气

经核实，交办问题反映的“堡镇陈彷公路
5799号内第一个仓库”内的废品回收站为上
海佳通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其营业执照载明
的经营范围包含“再生物资回收（除生产型
废旧金属）”。仓库内部存在废弃塑料瓶、
旧纸箱、旧衣物等物品，堆放较为杂乱，未
发现油漆桶、农药瓶、机油桶等有害垃圾，
现场也未发现明显刺鼻气味。

部分
属实

1.堡镇人民政府已要求该废品回收
部维护好仓库内部环境，对回收物
品及时进行合法外销，避免长时间
囤积产生异味。
2.堡镇人民政府已对该废品回收部
进行法规宣贯，指导其明晰经营范
围，严禁回收油漆桶、农药瓶、机
油桶等有害垃圾。一旦发现违规行
为，将严肃处理。

无

2
[2026]
02-51

庙镇爱民村高桥
651号有一个废品
回收站，露天堆放
机油桶、油漆桶，
桶内残留液体渗入
土地、河道造成污
染；另有一台泡沫
粉碎机，粉碎过程
中产生扬尘。诉
求：核实查处。

庙镇
大气
、水

经现场查看，庙镇爱民村高桥651号为崇明
区可回收物回收点，由崇明区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中心委托上海政钏环保有限公司经营，
对庙镇区域内收运至该处的可回收垃圾进行
分拣、打包。主要回收废玻璃、废塑料、废
纸张、废织物、废泡沫，不回收机油桶、油
漆桶等有害垃圾。现场未发现露天堆放机油
桶、油漆桶，未见桶内残留液体渗入土地、
河道的痕迹；周边唯一村级泯沟在场区东侧
约20米，未发现河道污染现象。场区室内有
一台泡沫冷压机，用于将废泡沫压缩成立方
体形状，该机器为冷压设备，经开机试验，
未产生粉尘、扬尘。现场场地内无粉尘。

不属
实

1.上海政钏环保有限公司加强对场
内环境的日常管理，始终保持场区
内清洁有序。
2.庙镇人民政府加强区域巡查和周
边环境整治，会同区绿化市容局对
该点位开展联合指导，督促该点位
合规运行。

无



3
[2026]
02-52

举报三星镇洪海村
肇基上海洪翌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从
2025 年 下 半 年 开
始，在仓库无证生
产、加工、修理柔
性防撞块，在作业
时有毒有害粉尘到
处飞扬。仓库存放
胶水，周围有胶水
味、油漆味。仓库
旁边是国家一级水
源保护区，另有一
个老年活动室。
2026年3月20日区
环境执法大队曾来
查处，无具体处理
结果。
附件提供2025年11
月8日在崇明南横
运河上作业时的视
频，粉尘直接排放
南横运河。
诉求：对相关问题
进行核实查处。

三星
镇

大气
、水

1.经调查，视频反映内容是崇明区Ⅴ~Ⅶ级
重点航道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整治工程在对南
横引河上桥梁进行防撞模块维修的现场，维
修现场位于庙港西桥，在东风西沙饮用水水
源地二级保护区外。该维修项目甲方为上海
市崇明区交通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具体施工
单位是上海洪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业内
容为对桥梁承台进行钻孔和防撞模块拼接。
2.2026年3月区生态环境局接到群众来信
（来信不含视频附件），反映三星镇洪海村
肇基1028号内仓库有单位暂存和修理防撞模
块。根据举报线索，区生态环境局会同三星
镇人民政府开展调查核实，并针对上海洪翌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违规排放废气行为立案查
处，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3月23日开展后
督察时，场地已完成清理整改。因信访为匿
名投诉，无法及时告知群众相关问题的处置
进展。
3.5月18日、5月19日,三星镇人民政府、区
生态环境局现场核查，仓库内未见胶水、油
漆存放，现场无异味和粉尘。经询访周边群
众和村委会，均表示3月23日后该处再未发
生相关问题。 

部分
属实

1.3月23日现场检查时，仓库区域已
经完成清理整改；
2.区交通建设工程管理中心督促上
海洪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加强企业
内部管理，确保施工人员合法合规
作业，目前已对相关施工人员开展
批评教育；
3.三星镇人民政府加强日常巡查，
对辖区内生态环境隐患问题及时排
查，及时处置。

无



4
[2026]
02-53

举报人2019年购买
陈家镇揽海路3337
弄山水拾间住房，
购房时陈家镇水利
规划、小区配套水
系平衡方案含以下
内容：小区东侧、
南侧各有一条规划
河道，南侧河道已
于2021年落实，但
河道南侧绿地被建
筑垃圾堆积压平之
后形成了便道；东
侧规划河道至今未
落地。
诉求：1、核查南
侧河道便道是否合
规；2、要求小区
东侧河道规划尽快
落地。

陈家
镇

生态

经核实，交办问题中“陈家镇揽海路3337弄
”小区河道南侧为待开发农用地，不涉及绿
地。因滨江社区中心河的规划建设导致原有
道路截断，为保障农业生产所需在中心河南
侧临时铺设此便道，长约500多米，宽约
4米，厚约20厘米，便于运输车辆的进出，
材料为辖区存量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该
便道不涉及违法用地。
小区东侧河道已纳入区规资局关于陈家镇滨
江休闲运动居住社区的控制线详细规划（沪
府规【2010】18号），且在最新的总规中也
有该河道（沪府规划【2019】21号）。

部分
属实

1.陈家镇人民政府今年3月已对该便
道进行拦截，后根据农业生产需要
阶段性恢复使用，计划待今年秋收
结束后拆除此便道，以资源化处置
中心处置或资源化利用的方式处置
此便道的建筑垃圾。
2.因小区东侧河道属于小规模支级
河，暂未进行规划落定。针对群众
建议，东滩建设集团近期将会同区
水务及规资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河道专项规划调整落定等相关事
宜。

无



5
[2026]
02-54

陈家镇北陈公路
871号有一家黄沙
堆场，距离河道一
米。下雨天时，砖
头、钢材、黄沙产
生的污水流到河
里；生活污水也排
放到河里，污染河
道。诉求：核查相
关问题。

陈家
镇

水

经核实，交办问题反映的“陈家镇北陈公路
871号”黄沙堆场由“上海市崇明区龚小良
建材商店”和“上海市崇明县兴昌综合经营
部”经营管理，该堆场距离北侧镇管河道铁
塔河河口约5米，距离西侧区管河道奚家港
河口约15米处，不在周边河道管理范围之内
。
5月18日现场检查时，堆场面积约8亩，该堆
场场地内砖头整齐堆放，钢材有防水油布遮
盖。黄沙四周设有挡墙并覆盖防尘网，有喷
淋设施，现场未见污水流入河道情况。
生活污水排入成品三格化粪池，满池后抽
运，未直排河道。

不属
实

1.陈家镇人民政府督促2家经营主体
持续做好物料覆盖、作业喷淋等环
境管控措施，确保规范作业。
2.陈家镇人民政府持续加强日常巡
查监管，强化周边区域环境管理，
严防污水污染河道问题发生，切实
维护河道生态环境安全。

无

6
[2026]
02-55

绿华镇绿园村原
825号于5个月前搬
迁，房屋已拆除，
现该地杂草丛生，
原住户委托别人养
殖鸡鸭，臭气熏天
。诉求：要求处理
。

绿华
镇

大气

经查，绿华镇绿园村原825号农户参加集中
居住，房屋已拆除，该地块目前由村委管
理，经现场核实，该地块部分区域内被群众
种了些蔬菜瓜果，但并无养殖鸡鸭的情况，
现场也无臭气。
该户前期因承包地（宅基地后面及西边）种
植竹子，影响周边邻居的视野，被多次投
诉，绿华镇相关部门和绿园村村委已多次调
解。

不属
实

绿华镇绿园村村委加强日常巡查和
已拆迁地块的管理，加强村居环境
整治，提升村容村貌。

无



7
[2026]
02-56

陈家镇南横引河、
奚家港附近河道内
有大量丝网、拦河
网、地笼，破坏河
道生态。诉求：要
求处理。

陈家
镇

生态

5月18日下午，区农业农村委、区水务局河
湖中心、陈家镇政府在该区域组织开展专项
违规网具清理整治行动，巡查河道24条段，
现场清理取缔违规网具地笼43条。当日晚
上，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公安分局陈家镇派
出所在该区域内组织开展非法捕捞行为打击
行动，现场清理取缔违规网具13条（其中丝
网2条、地笼11条）。

基本
属实

接到交办单后，区农业农村委高度
重视，迅速组织调查核实，并立即
开展处置整改工作。
1.全面清理取缔违规网具。5月18日
下午，区农业农村委、区水务局河
湖中心、陈家镇政府在该区域组织
开展专项违规网具清理整治行动，
现场清理取缔违规网具地笼43条。
2.开展联合执法行动。5月18日晚，
区农业农村委联合区公安分局陈家
镇派出所，在该区域开展非法捕捞
行为打击行动，现场清理取缔违规
网具13条（其中丝网2条、地笼
11条）。
3.强化常态化长效监管。下阶段，
区农业农村委将进一步加大日常巡
查和夜间突击执法频次，加强与公
安部门的沟通协作，严厉打击使用
地笼、丝网等违规网具的行为，持
续保持执法监管高压态势，坚决防
止问题反弹。

无


